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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地块只可以单独
申请竞买，不可以联合申请竞买，若该地块由非具备房地产
开发资质的竞买人（含自然人）受让的须成立房地产开发公
司开发建设；此外，在安吉欠缴土地出让金的不得参与上述
所有地块的竞买。

三、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限地价+竞配建”的
方式拍卖出让,设定最高限价，在最高限价内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达
到最高限价时，转入竞报配套房建设面积阶段，并以竞报配

套房建设面积最多者为最终竞得入选人。溢价仅为土地溢
价，建筑物不溢价。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
地 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land.zjgtjy.cn/
GTJY_ZJ/）进行。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
站进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五、本次拍卖报名时间：2023 年 6 月 2 日 9∶00 至 2023
年6月12日16∶00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3年6月12日16∶00
拍卖时间：AJ2023J-33：2023年6月13日9∶30

六、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拍卖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七、申请人须按照拍卖须知要求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
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
出让活动。

八、本次公开出让地块成交价即为该幅地块的总价款，
不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土地契税。根据《安吉县土
地出让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

（试行）》（安政办发〔2022〕61 号）文件精神，该地块生态环

境增值金为 1115 万元（若有溢价按相应比例计提）。若地
块带建筑物出让，在办理不动产权证过程中涉及其他相关
税费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此外，竞得人应当严格执行人
防工程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相关义务，具
体参照《安吉县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安政办发〔2020〕
51号）执行。

九、现场咨询：
联系地址：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科或安吉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572-5037921）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572-5129118）
联 系 人：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刘先生 黄女士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魏女士 黄女士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5月22日

经安吉县人民政府批准，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经安吉县人民政府批准，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AJ2023J-33

地块名称

安吉县递铺街道2022-79至
86地块

土地位置

递铺街道南北庄村

出让面积
（平方米）

63889

土地用途

居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500

起始价
（万元）

22300

规划要求
容积率

1.01—1.05

建筑密度

不大于43%

绿地率

不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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